
 

 
195

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25 期 院會紀錄

說明： 

一、按勞基法第一條可知，本法是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，保障勞工權益，加強勞雇關係，

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，職是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，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。 

二、查現行醫療體系中，醫師尚未納入勞基法之保障，導致醫生工作為責任制，許多駐院醫生

經常連續工作三十幾個小時，猶如血汗工廠。在如此精神不佳的狀態下工作，對就醫病患

也絕非益事。故醫生納入勞基法保障一事，有積極討論之必要。 

（二十八）本院吳委員秉叡，針對國立大學政大及台師大等，紛紛以電

費漲價為由，準備調漲學生宿舍費，這樣唯恐增加弱勢學生

族群之負擔，造成學生家庭支出再度加重，特向行政院提出

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日前台電宣布即將兩階段調漲電價，不料多所大學立即反映學生宿舍要跟著漲房租，包括

國立的政治大學及台灣師範大學，調幅有的接近 10%，這勢必造成學生和學生家庭負擔加

重。其實今年年初已經有多所學校調漲一次宿舍費，這次可能因為電價上漲，又要再漲，

許多家長表示培養小孩上大學真是不容易，只好叫小孩繼續辦理學生貸款。 

二、大學要維持教學品質不容易，大學學費在行政院凍漲政策下，台大校長李嗣涔表示，人事

費加上電價如果上漲，台大財務缺口將高達兩億元，他認為學費不調漲，對學生受教品質

會有傷害。而以目前台電宣布的漲幅，台大一年可能增加一億的支出，其他各大學也是壓

力沉重。 

三、台電在立法院經濟委員不同意其片面漲價之際，是否應暫緩漲價，等重新召開審議委員會

，並送立法院通過之後再行漲價？ 

四、假如台電堅持要漲價，那麼是否應大幅調漲工業用電，至於經營不易之 公私立大學應該

排除於漲價之列，使學校師生能安心於教學和學習課程。但應由台電協助其改善設備，提

出省電之作法，並對師生加強宣導工作。 

五、針對中低收入戶之大學學生，學校應確保不得調漲其學生宿舍等各項費用，以使弱勢家庭

有受教機會，不致負擔沉重。 

（二十九）本院吳委員秉叡，針對行政院陳院長在立法院表示通貨膨

脹是經濟社會發展的自然現象一事，建議應嚴肅看待，並妥

善管理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根據主計總處統計，民國 97 年元月後，我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（CPI）節節高升，當年


